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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法基本原则及实践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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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战争法是人类在长期的战争中形成的对交战双方都有着较大约束力的“游戏

规则”。战争法对作战方法和手段的使用有着一系列的限制;战争中作战方法和手段的使用

应与预期的、具体的和直接军事利益成比例，禁止损害过分的攻击;战争中要区分平民和作战

人员，区分军事目标和非军事目标，只有军事目标才可以作为军事攻击的对象，不得“滥杀无

辜”;战争中交战国不能以“军事必要”为借口，不遵守战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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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战争，既是军事上的战争，也是政治上战争，法律上的斗争。战争法不仅是对交战双方都有较大

约束力的“游戏规则”，而且是一个交战双方重要的政治斗争工具。会使用这个工具，并用好这个工具，就能

够在现代战争中，争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战争的政治目的。否则，则会在政治上、道

义上陷入被动。战争法内容非常宽泛，但贯穿整个战争法的一条主线就是从法律上部分地限制战争的野蛮、

残酷和破坏。战争法主要法律原则有四条:

一、限制原则

限制原则，即各交战国和冲突各方对作战方法和手段的选择应受到法律的限制。现代战争中，你使用什

么武器，打击什么目标，如何对待战俘，在这些问题上，交战双方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要受到战争法的限制。

具体来说，限制原则主要限制的是以下八种作战方法和作战手段。

一是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在现代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这是严重违犯战争法的

行为。比如，在 2011 年的叙利亚内战中，由于使用了化学武器，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那么，到底是谁

使用的化学武器呢，交战双方谁也不承认是自己一方使用了化学武器，而且谁都攻击对方使用了化学武器。

那么，又是为什么使用化学武器的一方不是敢作敢当呢? 因为在现代战争中，无论是国家间的战争，还是一

个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使用化学武器，这是一条绝对不能踩的红线。否则不仅是美国不答应，世界各国政

府都不会答应。从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风波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那就是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这是

全世界的共识，这一条对世界各国都有很强的约束力。

二是禁止以平民居民为攻击对象。战争中，只能攻击军事目标，不能攻击和杀害对方的平民百姓。根据

战争法的规定，禁止以平民居民和平民个人为攻击对象;禁止以暴力或暴力威胁在平民居民中制造恐怖;禁

止将平民陷入饥饿作为取得胜利的手段和方法;禁止将平民用作“人体盾牌”，以掩护军事目标或军事行动;

禁止以平民居民作为报复的对象。

三是禁止对民用饮水设施和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设施进行攻击。城市的供水设施不能攻击，核电站

不能攻击，水库大坝不能攻击。

四是禁止将医疗队和医院作为攻击的对象。对方的医院是不能攻击的，医护人员在战时受到保护，不能

攻击。

五是禁止穿敌军制服参加作战。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

期我军不经常这样做吗，而且这是我们消灭敌人的一个有益经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实际上，不能穿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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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作战这一条，在战争法中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内容。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敌军士兵被俘虏时，只要他穿

着自己的军服，那能享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不能杀害也不能虐待，战争结束后，战俘还要释放回去。但是

假如敌军士兵被俘虏时，没有穿着他自己的军服，而是假冒对方，穿着对方的军装，则这些士兵不视为战俘，

而是间谍，间谍一旦被捕获，可以就地击毙。禁止穿敌军制服作战这一条，战时在一些特殊的军事行动中，可

以适当的运用。

六是禁止以假投降的方式发动袭击。战争法要求交战双方“光明正大”的对抗，而不能“背信弃义”地进

行攻击。

七是禁止拒绝投降、禁止杀害投降或丧失战斗力的敌军。也就说，在作战中，假如敌方向你投降的话，你

必须接受，禁止杀害投降的敌军。

八是战俘应受到人道待遇，不得对他们施加暴力、恫吓、侮辱或将他们示众等。在作战中，严格执行这一

政策，既可以塑造我军文明之师、正义之师的形象，还可以消解战场上敌人的对抗性，扩大战争的胜利成果。

实际上，我军在历次作战中都模范地执行了优待俘虏、救治伤员、保护平民群众等人道主义的政策。我军纪

律条令明确的规定:“战时故意损伤无辜居民，或者故意侵犯居民利益”的要根据情节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

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中也对战时残害无辜居民、故意遗弃伤病军人、虐待俘虏等规定了刑罚。

与我军优待俘虏，饱受国际社会赞誉相反，有些国家在战争中，出现了严重的虐待战俘的事件。比如，在

2003 年暴发的伊拉克战争中，发生了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事件，虐待战俘这是严重违犯战争法的行为。

二、成比例原则

成比例原则，即作战方法和手段的使用应与预期的、具体的和直接军事利益成比例，禁止损害过分的攻

击。实际上，它的意思是说，在战争中，你要达到什么作战目的，就使用相应的作战方法和手段，不要使用那

些超出需要的太过残酷、太不人道的作战方法和手段。

对进攻军事目标时造成的附带损伤问题，战争法并不禁止进攻中造成附带损伤，但这种附带损伤不能没

有限度。战争法要求在进攻中必须遵循比例原则，也就是说，进攻所造成的附带损伤与实现军事目的之间应

该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这就要求在发起进攻以前，要加强侦察，合理选择攻击手段和方法，将对平民和民用物

体的附带损伤尽可能减至最低。

三、区分原则

区分原则，即将平民与武装部队、战斗员与非战斗员、有战斗能力的战斗员与丧失能力的战斗员、军用物

体与民用物体等区分开来，在战争中加以区别对待。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作战中，只能攻击军用目标，而不

能攻击民用目标，不能滥杀无辜。当然，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一旦遇到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还要依据这一原

则灵活处置。

根据战争法的规定，只有军事目标才可以作为军事攻击的对象。但在现代战争中，军民两用目标的出现

给区分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带来了困难。许多民用设施事实上也可被用于军事目的，如铁路枢纽、机场、

高速公路、重要桥梁、发电站以及微波通讯塔等设施。许多国家，如美国在设计这些铁路、机场、海港、高速公

路时，都考虑到运送部队的需要;平时民用的通讯微波发射塔，战时可成为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的一部分，一

些国家还将军用光缆铺设在大桥或公路下面，等等。对军民两用设施或具有军事潜力的民用物体的攻击，战

争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许可或禁止的规定，但如果在战争中攻击面过大，造成民事设施损害过于严重，则在

舆论和道义上将受到谴责，于作战不利。

四、“军事必要”原则

“军事必要”原则，即交战国不能以“军事必要”为借口，不遵守战争法。在作战中，假如你准备打击某个

有军事价值目标，但是在打击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连带后果，比如说，造成大量无辜平

民的伤亡，造成核电站的核泄漏，或者是造成水库大坝的溃坝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战争法，你就要

放弃对这一目标的攻击。但是，在极特殊情况下，交战方也可以采取有违战争法一般规定的军事行动，但必

须要严格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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